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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4民初5464号
浙江上下左右智能泊车科技有限公司:你方与原告万马

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转普独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3日下午3时
(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塘院区第十六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4民初5229号

杭州藤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藤门国际教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你方与原告徐星天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转普独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3日上午9
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塘院区第十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4350号

杭州羽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笕桥
商会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羽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4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4314号

杭州寻曦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吉诺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寻曦服饰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司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4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394号

汤雪彬：本院受理原告徐玲诉被告汤雪彬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依法判决被告与原告的房屋租赁合
同至2021年5月17日解除；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
房租5000元加水电燃气费407.77元；依法判决被告向原
告支付逾期滞纳金15000元；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还免租
期费用4583元；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移交房屋滞
纳金666元；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滞留物品搬运及房
屋清洁费800元；依法判决被告对房屋及附属设施的还原。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04日上午10：00在本院上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244号

岳杰：本院受理原告吴靖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
心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209号

张宪勇：本院受理原告陈力与被告张宪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4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65号

杭州优博照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玲
与被告杭州优博照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1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98号

杭州优奥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玖森实业
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9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杭州优奥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
原告上海玖森实业有限公司货款200165元，并支付以货
款147490元为基准，自2018年1月1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
日止按年利率4.25%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以货款52675
元为基准，自2021年1月7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年
利率3.85%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杭州优奥工程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原告上海玖森实业有限公
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驳回原
告上海玖森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
半收取计2275元，保全申请费1679元，由被告杭州优奥工
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85号

武义天天剑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天天快递有
限公司诉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48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武义天天剑快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天天快递有限公司款项71528.45元;被
告武义天天剑快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天天快递有限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公告费
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减半收取计794元，保全费1078元，由被告武义天天剑
快递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199号

刘俊峰、刘玉明、杨根秀、周建业、段誉、高永芳、金淑美:
本院受理原告陈希诉你们和被告杜中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
119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杜中军、刘俊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陈希股权转让款32634.3元并支付利息
损失(以32634.3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至实际付清
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3.85%计算);案件受理费660元，减半收取330元，由被告
杜中军、刘俊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235号

飞声传媒(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华银诉你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108民初12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飞声
传媒(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
赵华银服务费20000元;被告飞声传媒(杭州)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华银为实现本案债权而
支出的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50元，由被告飞声传媒(杭州)有限
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246号

嘉兴华运物流有限公司、胡兴海、肖金铎:本院受理原告
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华运物流有限公
司、胡兴海、肖金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
0108民初1246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沿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61号

谢伟德:本院受理原告孟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
初13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谢伟德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孟亮借款25000元。被告谢伟
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孟亮为实现本
案债权而支出的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3元，由被告谢伟
德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553号

钱水利:本院受理原告方宝清与被告钱水利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8民初15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775号

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陈苏青: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鑫
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1775号民事判决
书:原告杭州鑫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视商传媒(杭州)
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5日签订的《嗨跑保量带货协议》
于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时解除;被
告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
还杭州鑫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销量保障金60000元，并支
付利息损失;被告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鑫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律师费
8000元、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1500元，减半收取750
元，由被告视商传媒(杭州)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66号

陈冰虹:本院对原告陈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216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冰虹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好借款本金4000元;二、被告陈
冰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好公告费
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陈冰虹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511号

王星满、李阳勇、陶杰、杭州上下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上上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星满、李
阳勇、陶杰、杭州上下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追收抽逃出资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11月30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521号

哈尔滨汉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峰、宋延超: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

浙0108民初2521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1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813号

杭州赛亚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朱其林诉被
告杭州赛亚运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11月1日9时0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188号

杭州恒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
恒滨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1月3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78号

雷岩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597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雷岩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
保险理赔款94695.12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30日起
至赔偿完毕之日止按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雷
岩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
支出的公告费650元;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22元，由被
告雷岩敏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378号

李红：本院受理原告徐以咏与被告李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
初137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李红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徐以咏90000元；2.被告李红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以咏利息损失
11319元（以9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7年12月18日计算
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现暂计算至2021年3月8日）；3.被告
李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以咏公告
费650元；4.驳回原告徐以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0元，由原
告徐以咏负担70元，由被告李红负担1160元。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791号

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贤峰诉
你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191民初7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

“一、原告林贤峰与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
2018年11月13日签订的《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最
高额抵押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浙江华昌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
林贤峰办理乐清市乐成镇蛎灰窑村大塘的房屋[权证号为
010F31754/2-1998-42-49、抵押证明号为浙(2018)
乐清市不动产证明第0023380号的注销抵押登记手续；
三、被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林贤峰公告费650元。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被
告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1722号

唐建立:本院受理原告郑小建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
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判令被告支付欠款14110元以及承诺的违约金。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
后10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并定于2021
年11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104号

袁建：本院受理原告姚勇诉被告袁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2021）浙0205民初310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965号
宁波市北仑区电台巷火锅店、姜垠鑫：本院受理的原告

任挺与被告宁波市北仑区电台巷火锅店、姜垠鑫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05民初2965号民事判决书和诉讼费结算通知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和诉讼费结算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519号

陈尔亭（公民身份号码：332626****057X）：本院受
理的原告颜冲祥诉被告陈尔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45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尔亭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颜冲祥借款本金20800元并
支付利息（自2019年11月14日起以20800元为基数按照
月利率2%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之后的利息以20800
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颜冲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20元，
减半收取16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陈尔亭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174号

王奎昌（公民身份号码5129221973****7139）：本
院受理原告毛永全与被告王奎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
初51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五百七十七条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
告王奎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毛永全劳务
报酬3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675元，由被告王奎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缴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182号

唐高军（公民身份号码5137011982****7717）：本
院受理原告刘学邦与被告唐高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
初51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唐高军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刘学邦劳务报酬39500元，并支
付以未付款项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照月息1%标准计付的违约金。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3元，
减半收取计586.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36.50元，
由被告唐高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纳。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124号

成华区张鑫徐商贸部：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汇银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成华区张鑫徐商贸部、张鑫、朱兴莲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2021
年10月22日上午0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831号

马松华（公民身份号码：4123271979****5439）：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诉被告马松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483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松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
曙分公司保险理赔款90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元，减
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马松华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019号

王波、毛苏英、王跃平：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山正杰新材
料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波、毛苏英、王跃平债权人撤销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901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952号

曹承阳、余姚市后古摄影馆：本院受理原告劳庄员与被
告曹承阳、余姚市后古摄影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9日9:00在本院（宁波市
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215号

宁波市鄞州思迈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张博：本院受理的
原告宁波市鄞州区都市森林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被告宁波
市鄞州思迈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张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
民初821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353号

谢国珍、黎慕玲、刘胜：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余慈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谢国珍、黎慕玲、刘胜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73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限被告谢国珍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偿还原告宁波余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本
金245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21年2月8日起按全国银行
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被
告谢国珍履行上述付款责任之日止）；2、被告黎慕玲、刘胜对
上述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谢国珍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
任，并有权在承担责任后向被告谢国珍追偿。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再40号

陈明秋、盛丹：本院受理的原审原告周平峰与原审被告
陈明秋、盛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再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再44号

汪自庆：本院受理的原审原告周平峰与原审被告汪自
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12民再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576号

姜克、刘彪：原告石樟峰与被告姜克、第三人刘彪
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公告案件简易程序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365号

王治波：本院受理原告李继怀与被告王治波健康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日上午14时00分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2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889号

范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跨境电商支公司与被告范列、阳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6889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934号

崔春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崔春阳、河南金元宝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693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254号

高祥：本院受理原告崇加柏与被告高祥、余迎春、陈波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
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日下午14时15分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